石油工程学院2007年接收本院硕士研究生、

申请专业调剂的通知
1、 根据学校规定的按1:1.2划分复试线的指导性原则。因油气井工程专业和船舶与海洋结构物设计制造专业通过国家初试分数线的人数小于或等于招生人数，第一志愿报考油气井工程专业和船舶与海洋结构物设计制造专业所有通过国家初试分数线的考生均可参加所报考专业的复试。

2、 由于油气田开发工程专业通过国家初试分数线的人数超过按1:1.2划分复试线指导性原则所规定的人数，第一志愿报考油气田开发工程专业的考生可以自愿申请调剂到石油工程学院内的油气井工程专业、流体力学专业或船舶与海洋结构物设计制造专业参加复试，或向学校研究生招生办公室申请调剂到校内外相关专业参加复试。申请调剂的考生须填写学校统一格式的专业调剂申请表，并注明欲报考的导师，按规定时限提交到石油工程学院教学办。

3、 油气井工程专业接受申请调剂复试人员16人，流体力学专业接受申请调剂复试人员5人，船舶与海洋结构物设计制造专业接受申请调剂复试人员3人。各专业根据最后申请调剂人数按初试总成绩排序确定批准复试人员名单。另外，各专业不接受同等学力考生调剂。

4、 申请调剂截止时间为2007年4月9日上午10时。各专业录取时，调剂考生单独排序，
5、 交调剂申请表时间为：

2007年4月8日下午14：00------17：00、  4月9日上午7：30----10时。
石油工程学院

2007年4月6日

